
政府回應立法會西九小組委員會就西九文化區財務安排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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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今日(六月五日)就立法會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有關西九文化區財務安排提出的疑問所作出的回應﹕ 

 

一、政府當局如何向議員確保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不會以失敗結束？政府當局可否就西九

文化區發展計劃構想"可能出現的最差情況"及預計在該情況下所需的任何補充撥款？ 

 

  政府回應﹕ 

＊ 政府建議的財務安排是考慮了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諮詢

委員會）的建議以及財務顧問就西九發展和營運作出的詳細財務評估。 

 

＊ 財務評估是經過一個專業和嚴謹的過程，期間亦透過由夏佳理議員領導的財務小組參

與審視及修訂，全程歷時15個月。最後得出的結果，顯示以一筆過撥款216億元（二○○八

年淨現值）支付資本成本和以西九區內零售、飲食和娛樂設施租金收入填補文化藝術設施

的營運虧損，是一個可持續的方案。 

 

＊ 根據目前的估算，我們未有足夠理由支持出現任何場館不能如期興建的所謂「最差情

況」。但議員若堅持要想像出「最差情況」，在沒有額外資金的情況下，我們或可將第二

期的計劃因資金流轉困難而導致可能於二○二六年至三一年後才能興建作一個假設說法，

即一個1,900座位的大劇院和兩個800座位的劇院要遲一步才能建成；M+原來擴建計劃亦要

稍後才能實現。 

 

二、政府當局應就投資回報及建造成本上漲作進一步的分析。 

 

政府回應﹕ 

＊ 在估算建造成本時，除考慮了通脹外，亦審慎考慮了間接成本和風險溢價，留有相當

空間以應付不同因素帶來成本上漲的情況。 



 

＊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造成本，已包括23%至29%的風險溢價，以應付包括成本上漲的

風險。一般風險溢價多定在10%至15%。但是我們認同由於場館的興建及其他工程要盡快上

馬等因素，令建造成本波幅可能超出原來估算，我們故此訂下高於一般的風險溢價去抵禦

成本上漲的壓力。 

 

＊ 假如將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間接成本及風險溢價均減低至最高15%，則216億元的一筆

過撥款可承受二○○七年至二○一四年間每年3.4%（累積增加31%）的名義建造成本增長，

如要能支持二○○七年至二○一四年間每年6%（累積增加約60%）的名義建造成本增長，

則一筆過撥款需增加至250億元。後者假設連續幾年建造成本持續上升至累積增幅約60%是

不太切合實際情況。 

 

＊ 在投資回報方面，財務顧問評估的6.1%回報率，與不同類型的投資回報率（長期或短

期）接近（詳見附表）。 

 

＊ 216億元一筆過撥款的一部份，將於50年項目期後期才會用於建造第二期的設施及定期

大型維修及翻新設施。這些未使用的款項可作較長期的投資。 

 

三、鑒於零售、飲食及娛樂設施的回報是西九文化區的生命線，政府當局須提供更多關於

該等設施的資料，例如設施的佈局、環境、預期人流、業務計劃，以及提高該等設施的可

行性的措施等。政府當局亦應闡明其用以加強西九文化區與鄰近地區的連接的計劃。 

 

政府回應﹕ 

＊ 在西九計劃諮詢過程，公眾對西九文化區與鄰近地區的連接的重要性表示關注。制訂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藍圖是西九文化區管理局的重要工作，管理局會與規劃署及即將成立的

西九文化區辦事處協調，盡早制訂文化區與鄰近地區的連接計劃。 

 

＊ 至於議員提到關於零售、飲食及娛樂設施的具體情況，我們必須指出，這些設施的總

樓面面積為119,000平方米，現時的計劃是這些設施不會以大型商場形式發展和營運，而是

散佈文化區內，與文化藝術設施結合，以產生協同效益，增加區內人流，令文化區在不同



時段都充滿活力。我們的估計租金，每月每平方呎總樓面面積30元（二○○六年價格），

低於香港其他地區大型商場的租金(月租每平方呎總樓面面積27-80元（二○○六年價格）)，

是相對保守的水平。 

 

四、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現階段只是尋求批准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第一期的撥款，並在

進入第二階段之前進行一次徹底的檢討，以確定是否須就發展計劃的規模作任何調整？ 

 

政府回應﹕ 

＊ 政府財務顧問的財務評估顯示，建議的一筆過撥款及以零售、飲食及娛樂設施補貼文

化藝術設施營運虧損的安排，可以發展及持續營運西九文化區第一及第二期設施。我們沒

有打算改變這個計劃。 

 

＊ 由於第二期設施在二○二六年至三一年才完成，在進入第二期工程前，相信管理局會

就西九的發展作認真和徹底的檢討。 

 

五、現時的預算的計算方法是假設當局採用「設計及建造」的模式興建各項文化藝術設施。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採用其他模式，例如先行擬訂詳細的設計，然後以另一份合約就某些設

施(例如M+及其他主要表演場地)的建造工程招標？假如政府當局採用後者的模式，對預計

的撥款要求會有甚麼影響？ 

 

政府回應﹕ 

＊ 西九文化區管理局在日後可以就個別設施的特點，考慮採用不同模式的公私營合作安

排，興建和營運這些設施。不過我們想指出，政府的財務顧問就公私營合作模式應用在文

化藝術設施的問題進行了詳細的研究，並參考了外國相關例子。財務顧問推介「設計及建

造」模式，這是由於建造及營運風險，私營機構對由建造至營運和保養均以公私營合作模

式來進行的興趣不大。 

 

＊ 即使將設計和建造分為兩個獨立合約進行，財務顧問估計的建造成本亦已包括了相當

的間接成本和風險溢價，以應付不同因素帶來的成本上漲。 



 

六、政府當局會否就委聘國際營運者營運M+作重新考慮？ 

 

政府回應﹕ 

＊ 委聘國際營運者營運M+並非諮詢委員會的建議。這個做法，等同由外地機構完全控制

M+的營運、策展，並會局限M+將來與其他世界級博物館合作的空間。故此，我們相信文

化界未必認同委聘國際營運者單獨營運M+的模式。況且，委聘國際營運者的費用可能比預

期高。M+成立後，當然可以與內地或外地世界級博物館相互合作。事實上，多於一家海外

的著名博物館已表示有興趣跟M+合作。 

 

七、政府當局基於甚麼理據認為提供12億1,400萬元(包括10億元購置藏品的初期開支及每年

2,000萬元的購置藏品開支)便足以購置世界級的藏品？ 

 

政府回應﹕ 

＊ 康文署的博物館現時有六萬多件視覺文化藏品，由於場地有限，不能全部展出。此外，

不時有世界著名的博物館在香港展出他們的展品（如近期的大英博物館藏珍展）。 

 

＊ 與世界上其他世界級視覺文化機構一樣，M+並非單靠藏品去建立其地位，還可透過借

展、租借藏品、委託藝術家創作展品及策劃精彩的節目吸引觀眾。M+是一種創新，它的策

展概念和傳統的博物館是有很大分別的。M+是一個嶄新的平台去包括多個主題，以高瞻遠

矚、靈活多變，以及具社會觸覺的手法，鼓勵合作、互動及跨界別意念。社會的參與是令

M+能夠蓬勃及注入活力的不可或缺要素。M+是開放的，它鼓勵市民、專業人士和世界各

地的專家攜手合作，互相切磋及跨界別意見交流。 

 

＊ M+每年的預算開支的三份之一（約1億元）用作籌劃節目，包括委託藝術家創作創意

藝術品之用。 

 

八、M+的規模可否進一步縮小？ 

 



政府回應﹕ 

＊ 博物館小組最初建議M+的規模比其他世界有名的博物館還要大。西九諮詢委員會，在

諮詢了博物館小組和財務小組的意見後，決定把M+的規模減少30%，若要進一步縮小規

模，必須重新作另一輪諮詢。不過，希望議員注意，我們是循一個按部就班的方法去發展，

即第一期只發展縮減後規模的70%，餘下的30%於第二期發展。這個規模仍可與世界著名博

物館相若。但如把M+的規模再進一步縮小，將窒礙M+發展為一世界級的當代文化藝術機

構，亦令M+無從達成其願景。 

 

九、政府當局應以具體的本地及／或海外例子，闡釋M+的構思及／或概念。政府當局亦可

使用現有的博物館設施及視覺文化方面的藏品，向公眾講解M+。 

 

政府回應﹕ 

＊ 現有的博物館設施，無法與M+相比，其策展理念和取向，亦與M+不同。如果強行利

用這些設施並倉卒地以M+的新穎方式去展示視覺文化，可預見效果將不會理想，亦可能誤

導了公眾對M+的看法和印象。故此，我們不傾向採用這個方式去闡釋M+。 

 

＊ 我們已於立法會西九小組委員會於6月5日的會議上，以視像形式及具體的例子去闡釋

M+的構思及其概念，讓立法會及公眾更加了解M+將來的運作。 

 

十、政府當局應解釋，在50年後，就西九文化區內的老化建築物進行大型維修或重建工程

所需的費用將會如何支付。 

 

政府回應﹕ 

＊ 政府的財務顧問以50年為估計年期，比其他長遠發展項目的專業分析更嚴謹。財務估

計已預留資金於50年內進行定期大型維修，以及每年進行例行維修。因此，50年後各設施

仍可保持良好狀況，繼續營運，無需立刻另行撥款拆卸或重建或作大型維修。 

 

完 

２００８年６月５日（星期四） 


